
 

论城市社区矫正对社区凝聚力的影响

蔡     禾         王 帅 之

摘    要    社区矫正是一个社区和矫正人员互动的过程。本文基于 2018CLDS 全国调查数据分析发现，社区

矫正人数的增加会导致城市社区凝聚力的下降；社区社会经济地位对社区矫正人数的负面影响有调节作用；

以地方政府社区支出和居民安全感为指标的社区治理效能可以缓解社区矫正人数对城市社区凝聚力的负面影

响。研究结果表明，推进社区矫正既要关注“社区矫正”中的“矫正者”，也要关注社区矫正中的“社

区”，要重视并科学地开展社区矫正评估，促进社区建设、社区治理和社区矫正良性互动、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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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意义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

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

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①这种行刑方式源于 19 世纪末

近代刑事法学派提出的行刑社会化理念，行刑社会化“主要是指在自由刑执行中，注重社会因素的矫正作

用，放宽对罪犯自由的限制，加强罪犯和社会间的联系”，②主张对于罪犯的惩罚应该以使其重返社会为

目的。③社区矫正也标志着司法问题从国家强制力管制的领域进入了原本属于社会领域的范畴进行解决，

因而有学者称之为司法问题社会化治理。④社区矫正的社会进步意义在于，可以依托社区对涉案当事人进

行有针对性的管理、教育和改造工作，并由当事人提供公共服务实现对其的惩戒，相较于劳教制度而言有

利于保障人权，⑤实现违法人员的再社会化；⑥与此同时，它可以整合社会资源和各方力量对罪犯进行教

育改造，提高了司法资源配置效益，⑦相较于监禁行刑方式则成本更低。⑧

 

①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2003 年。

②董丽君、谢高仕：《国外行刑社会化及我国行刑社会化之完善》，《时代法学》2001 年第 2 期。

③王牧、陈丽娜：《中国社会化行刑措施的体系性完善》，《社会科学战线》2020 年第 9 期。

④王雨磊、陈柏成：《专业辅助：社会工作在司法社会治理中的定位》，《中国行政管理》2019 年第 7 期。

⑤吴月红：《“劳教”废止后中国刑事司法制度的衔接》，《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3 期。

⑥吴学安：《社区矫正法施行正当其时》，《人民法院报》。

⑦琚磊、陈震：《社区与社区矫正》，《天府新论》2012 年第 3 期。

⑧江国华、周紫阳：《劳动教养制度废除背景下的社区矫正制度建设》，《湖南社会科学》2014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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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矫正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刑罚制度发展的趋势，我国于 2003 年颁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2019 年 12 月全国人大正式通过《中华人民

共和国社区矫正法》。截至 2019 年 12 月，全国累计接受社区矫正对象达到 478 万，累计解除矫正对象

411 万，其中 2019 年新接收 57 万，解除矫正 59 万，当年正在列管的 126 万。①

顾名思义，社区是社区矫正的场所，社区矫正的成效与社区建设、社区治理密不可分。同时，社区矫

正作为一种行刑社会化实践进入社区，必然也会对社区建设、社区治理产生影响，二者之间相互联系、相

互影响。客观、科学地认识社区与社区矫正之间的关系，对于揭示社会现象之间的规律性，建立符合国情

的社区矫正司法制度，促进社区建设、社区治理和社区矫正良性互动、共同发展是十分必要的。

二、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一）社区矫正研究文献
自从 2003 年颁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

知》以来，关于社区矫正的研究就不断涌现。例如，但未丽等人重点从社区矫正执行机构和专职队伍建

设、社区矫正官的执法资格和权限等社区矫正司法制度建设方面研究了社区矫正问题；②沈娟从社区居民

的抵触、不良家庭、不利的学校环境、犯罪亚文化、不良大众传媒、有害社会风气和不完善社区功能等因

素分析了社会环境对社区矫正的影响；③魏敏论证了如何加强现代社区的培育, 在社区发展壮大中推进社区

矫正工作；④王雨磊等人对社区社工、在矫人员、司法行政机关等行动主体的特点及其配合机制进行了描

述和分析；⑤王晟等人则探究了如何通过科学技术手段介入社区矫正工作来提高社区矫正的效能。⑥

由以上研究文献不难看出，由于社区矫正在我国刚刚起步，既有的研究绝大部分聚焦在探索如何建立

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社区矫正司法制度，分析有助于社区矫正的社会环境因素以及如何培育和发展执行社

区矫正的各种主体。但对社区矫正进入社区后对社区会产生何种影响的研究极为罕见。

然而，在肯定社区矫正在司法制度上的社会进步意义的同时，我们必须意识到：“社区矫正作为一种

将罪犯放置于社区中进行服刑的处遇方式，由于罪犯的人身危险性尚未消除，加之开放性的行刑环境使其

对社会带来的潜在危害可能性更大，更需要保证矫正过程中的风险控制。”⑦因此，在重视社区环境对社

区矫正影响因素的同时，也要重视社区矫正对社区的影响，尤其是潜在的、可能的消极影响，这对于更好

地开展社区矫正，实现和谐社区建设是不可忽视的。本文在此基础上力图分析社区矫正进社区会对社区产

生什么影响？
 （二）社区凝聚力研究文献
社区凝聚力是社区作为社会共同体的质的规定性。不过对于社区凝聚力概念，学者们的定义并非完全

一致。例如陶元浩认为：“所谓社区凝聚力，就是社区成员由于共同的利益和价值形成社区共同体的聚合

力及在此基础上的社区共同体状态。”⑧蔡禾认为：“社区凝聚力是指社区居民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信

任、相互认同的存在状态，它是社区整合的一种表现，有助于社区协调一致地实现目标。”⑨桑普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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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罗攀：《司法部：全国累计接受社区矫正对象已达 478 万》，http://www.chinanews.com/gn/2019/12-28/9045849.shtml。

②但未丽、苏现翠：《制度初衷与现实：农村社区矫正现存阻力分析−基于 S 省 W 镇的社区矫正执行调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6 期。

③沈娟：《从社会学角度看社区矫正的影响要素》，《重庆科技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7 期。

④魏敏：《论社区矫正与社区培育》，《湖南社会科学》2010 年第 1 期。

⑤王雨磊、陈柏成：《专业辅助：社会工作在司法社会治理中的定位》，《中国行政管理》2019 年第 7 期；张丹丹、路茗涵、王卫红：《社

区矫正人员的心理需求理论−基于扎根理论》，《心理科学》2019 年第 1 期。

⑥王晟、郭红钰：《社区矫正人员位置信息挖掘》，《计算机应用与软件》2019 年第 3 期。

⑦李岚林：《“柔性”矫正：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理论溯源与实践路径》，《河北法学》2020 年第 10 期。

⑧陶元浩：《农村社区凝聚力指标体系实证研究−以贵州省塘约村等三个行政村调查为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8 年第 2 期。

⑨蔡禾、贺霞旭：《城市社区异质性与社区凝聚力−以社区邻里关系为研究对象》，《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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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mpson）等人在“芝加哥社区人类发展研究”中则用“这个社区的人们可以信任、这是一个紧密结合

的社区、这里的人们愿意帮助邻居、这个社区的人们相处并不融洽、这个社区的人们并不共享相同的价值

观”五个李克特态度题项来测量社会凝聚力。①不过无论学者之间的定义有何差别，都承认社区凝聚力是

指社区居民之间紧密的联系状态，这种状态或者是共同利益和互助合作，或者是相互信任、集体认同和共

享价值。尽管社区凝聚力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在社会学研究中，邻里关系通常被认为是社区凝聚力最重

要的表现形式，也是实证研究中运用最普遍的测量指标。正如桑普森指出的，没有邻里关系的社区研究是

不可思议的，“在许多情况下，居民和机构都认为邻里和本地社区的定义是可以相互转化的。”②因此本

文主要从邻里关系来研究社区凝聚力，或者说，社区凝聚力和社区邻里关系两个概念在本文中是可以互换的。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邻里关系的研究成果十分丰硕。社区居民的人口社会经济特征被普遍用来分析影

响邻里关系的因素，已有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居民跨越社区空间活动的能力越强，邻里关系相

对更弱；拥有产权的人社区利益关联度更高，邻里关系相对更强。③不过，女性的教育程度会提高她们的

邻里关系。④还有研究发现，尽管和传统社区相比，商业住宅区居民的物理空间满意度可能更高且社区附

着度更高，但商业住宅区居民的邻里关系却较弱，⑤不同社区类型中居民的关系网络稳定性也会有较大差

异。⑥同时，人员流动和道路系统等物理空间对于社区邻里关系也会产生影响。⑦

除了从个体的人口社会经济特征展开邻里关系研究，一些学者也注意到社区社会结构的影响，他们发

现社区居民在教育上的离散程度对社区邻里关系存在明显的负面影响，代表了社区异质性对于邻里关系的

影响。⑧除此之外，社区 SES（SES 指的是社区的社会经济地位）也是影响邻里关系的社区结构性因素。

一般来说，西方社会中贫穷社区移民群体较多，居民迁移率更高，社会关系更难建立，因而社会凝聚力更

低；关于上海的研究则报告了相反的结论，单位大院等老旧社区的 SES 偏低，但是他们的邻里关系更好。⑨

概括而言，国内从邻里关系研究社区凝聚力的现有文献主要关注居民个体特征和社区内部结构，这为

认识中国城市社区的性质和特征提供了有意义的视角。但社区矫正进社区势必也会对社区产生影响，由于

社区矫正在我国城市中试行和正式实施时间不长，鲜有研究关注社区矫正会对社区产生什么影响。本文的

研究问题将聚焦在社区矫正是否会对社区凝聚力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受到什么因素的作用？希望通过以上

分析能对落实社区矫正，完善社区建设，实现社区善治提供客观、科学的政策基础。

三、研究假设

 （一）社区矫正与社区凝聚力假设
如果说监禁行刑是把社会越轨行为者从社区中隔离出来，通过在社区之外的监禁实现对其再社会化，

那么社区矫正则是把社会越轨行为者从监禁隔离状态解放出来，回到社区实现其再社会化。尽管社区为社

论城市社区矫正对社区凝聚力的影响

 

①Sampson, Robert and J., et al., “Neighborhoods and Violent Crime: A Multilevel Study of Collective Efficacy,” Science, Vol. 277, No. 5328 (1997), pp. 918-924.

②罗伯特·J. 桑普森：《伟大的美国城市》，陈广渝、梁玉成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年，第 47 页。

③贺霞旭：《空间结构类型与街邻关系：城市社区整合的空间视角》，《社会》2019 年第 2 期。

④毕文芬、初奇鸿、潘孝富：《城市化居住空间下教育对邻里关系的影响机制：基于两性比较》，《西北人口》2018 年第 2 期。

⑤Y.  Zhu,  W.  Breitung  and  S.  Li, “ The  Changing  Meaning  of  Neighbourhood  Attachment  in  Chinese  Commodity  Housing  Estates:  Evidence  from
Guangzhou,” Urban Studies, Vol. 49, No. 11 (2011), pp. 2439-2457；黎熙元、陈福平：《社区论辩：转型期中国城市社区的形态转变》，《社会

学研究》2008 年第 2 期。

⑥方亚琴、夏建中：《社区治理中的社会资本培育》，《中国社会科学》2019 年第 7 期。

⑦杨田：《居住区户外交往空间与邻里关系的思考》，《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10 年第 2 期。

⑧蔡禾、张蕴洁：《城市社区异质性与社区整合−基于 2014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分析》，《社会科学战线》2017 年第 3 期；周兆

安、张蕴洁：《村庄人口差异与村庄社会整合−基于 2014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分析》，《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年

第 4 期。

⑨罗伯特·J. 桑普森：《伟大的美国城市》，第 130 页；M. V. Ham, D. Manley and N. Bailey, et al., Neighbourhood Effects Research: New Perspectives,
Springer  Netherlands,  2012;  M. A.  Jia,  X.  W. A.  B and X.  S.  B, “Neighborhood,  Social  Cohesion,  and the Elderly ’  s  Depression in  Shanghai,”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Vol. 229, (2019), pp. 134-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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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越轨行为者提供了比监禁更为人性和宽松的环境，有助于其完成再社会化，但是这并不会自然消除社会

越轨行为者对社会可能产生的潜在危害，社区矫正是存在失控风险的。已有研究显示，目前我国基层矫正

对象脱管漏管现象还比较严重。①正因为如此，社区矫正人员的存在有可能会降低社区居民的安全感，导

致社区居民不愿意与之交往。美国的相关研究发现，社区居民在知道社区矫正人员之前的犯罪事实后，不

愿意和社区矫正人员接触。②我国的研究也发现，受矫人员在熟悉其越轨行为的邻居中存在着被别人害

怕、排斥的污名化现象。③而安全感和邻里关系之间存在显著的关联。④这意味着社区中有无社区矫正人

员以及社区矫正人员的多少会影响居民在社区内交流互动的意愿，改变社区居民的社会距离。由此我们提

出第一个理论假设。

假设一：社区矫正人员的存在会降低社区凝聚力，社区矫正人员越多，对社区凝聚力的负作用越大。
 （二）社区社会结构对社区矫正与社区凝聚力关系的调节假设
关于社区社会结构对于个体行为影响的文献中，最经常使用的指标为社区社会经济地位（又称社区

SES）。⑤社区社会经济地位代表了社区的社会分层情况。⑥从威尔逊的著作《真正的弱势群体》开始，

学者们逐渐意识到不同阶层人群在社区中的聚集本身会对居民产生影响，这些影响独立于个人属性（如种

族）所带来的影响之外，比如出生在贫穷社区的贫穷家庭的儿童比出生在富裕社区贫穷家庭的儿童更难逃

脱贫穷的陷阱。⑦之后的研究发现，社区社会经济地位可以通过邻里社会网络影响人们的认识，进而对于

健康、青少年早孕等越轨行为乃至就业情况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⑧

如前所述，和西方社会相反，基于上海的研究发现了社区社会经济地位与社区凝聚力呈负相关。单位

社区或老旧社区往往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凝聚力则较高，新型商品房社区的社会经济地位较高，凝聚力却

较低。⑨不过，基于上海一座城市的研究是否可以推论到全国，是我们在此研究中试图检验的，由此我们

提出理论假设二：

假设二：社区社会经济地位与社区凝聚力成反比，社区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社区凝聚力越弱。

社区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别造成了社区之间在社区结构和资源能力上的差别，从而对社区矫正与社区凝

聚力产生调节作用。一方面，高社会经济地位社区的凝聚力较弱，这会降低其社区集体效能，影响社区的

非正式控制能力以及居民维护社会秩序的愿望，⑩降低社区在管理矫正人员方面的能力，增大矫正人员带

给社区的负面影响。但另一方面，高社会经济地位社区可能拥有更多的资源和公共机构的关注，这有助于

帮助居民应对矫正人员带来的负面影响，帮助执法机关管理矫正人员。而低社会经济地位社区则因为缺乏

资源，有更多的失业、犯罪、贫困等社会问题，更有可能出现集中劣势效应。由此提出理论假设三和竞争

性的 3.2、3.2 子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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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三：社区社会经济地位会调节社区矫正带给社区凝聚力的负面作用。

假设 3.1：在高社会经济地位社区，矫正人员给社区带来的负面作用更弱。

假设 3.2：在高社会经济地位社区，矫正人员给社区带来的负面作用更强。
 （三）社区治理效能对社区矫正与社区凝聚力关系的调节假设
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发展，中国城市社会的基层治理从“单位”转向社区，社区治理事关党和国

家大政方针贯彻落实，事关居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城乡基层和谐稳定，成为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现

代化的重要内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国务院公报 2017 年第

18 号）明确指出，通过社区治理，不仅要提高社区服务供给能力、增强社区居民公共参与水平、提升社区

矛盾预防化解能力，强化社区文化引领能力，“组织居民群众开展文明家庭创建活动，发展社区志愿服

务，倡导移风易俗，形成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守望相助的良好社区氛围”。已有研究发现，良好的社区

治理有助于促使居民参与社区活动，在社区行动者之间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①可以预期，良好的社区治

理能够提升社区居民的安全感、信任感，②增进社区居民的关系，从而有效地防范社区矫正人员对社区居

民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另外，良好的社区治理离不开社区治理资源的投入，一般来讲，社区治理资源的

投入越高，社区环境建设就越好，政府购买服务的能力就越强，社区矫正的落实就越有保障。所以，社区

治理效能会对社区矫正人员对社区凝聚力的负面影响产生调节作用。由此我们提出理论假设四和假设五：

假设四：社区居民的安全感越高，越有助于降低社区矫正人员对社区凝聚力的负面影响。

假设五：社区治理的资源投入越多，越有助于降低社区矫正人员对社区凝聚力的负面影响。

四、样本、变量和方法

 （一）样本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 2018 年中山大学“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简称 2018CLDS）。该调查采用分层

次四阶段不等概率随机抽样，包含劳动力个体、家庭和社区三个层次的问卷，共调查了除港澳台、西藏、

新疆、海南之外的全国 28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在全国具有代表性。其中城市社区样本共 133 个，城市

家庭样本 4761 个，个体样本（15−64 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或者 64 岁以上仍在工作的人）4770 个，最后进入

分析的有效个体样本 4304 个。由于样本问卷中的若干指标存在一定的缺失值，因此在具体分析中运用了多

重填补的方式进行填补。
 （二）变量
1. 因变量

因变量为“社区凝聚力”。尽管社区凝聚力在不同研究中的测量方式不同，但都认为邻居之间的熟悉

程度、互助行为和信任是测量社区凝聚力的重要指标。③在 2018CLDS 个体问卷中，社区凝聚力采用了邻

里熟悉度、邻里信任和邻里互助三个指标，要求每个受访者对以下三个问题做出回答：“您和本社区的邻

里、街坊及其他居民之间的熟悉程度是怎样的？”“您对本社区的邻里、街坊及其他居民信任吗？”“您

与本社区的邻里、街坊及其他居民互相之间有互助吗？”测量使用了李克特量表，从 1 分到 5 分代表从

 “非常差”到“非常好”。同时，对三个指标做了因子分析处理，形成邻里关系因子。因子分析中，邻里

关系因子对三个变量的负载均大于 0.7，因子负载程度较高，因而因子对方差的解释比例也较高，超过了

52%。
2. 解释变量

 （1）基础解释变量：包括年龄、性别、教育、家庭收入、户籍、政治面貌、住房产权、小区类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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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产权分“完全自有”和“其他”；“小区类型”将普通商品房小区和高档商品房小区归为“商品房小

区”，其他类型小区均归为非商品房小区。“户口类型”将居民户口归为非农户口，和农业户口相对应。

 （2）主要解释变量：包括社区矫正人员、社区社会经济地位（社区 SES）、社区治理效能。

 “社区矫正人员”的测量是“本社区有无社区矫正人员”，“如果有，有多少社区矫正人员”。由于

该变量分布表现为左偏，因此研究进行了对数化处理以降低异常值对回归的影响，具体方法是将社区矫正

人数加 0.1 后对其取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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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对数处理前后居民居住社区矫正人数分布对比

 “社区 SES”在一些研究中直接使用社区中的收入（如中位数）来测量，①不过这样的测量不够全

面。本文借鉴缪佳等人测量社区 SES 的方法，②首先运用个体问卷数据生成社区高中及以上文化比例、高

职业地位（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比例和社区中农业户口比例，然后使用主成分因子（principal-
component factor）方法提取出了一个因子。这样的做法兼顾到了社区分层中的收入、教育和职业三方面，

视角更为综合。③结果显示，生成的因子特征值为 1.788，解释了三个指标 59.6% 的方差。除高职业地位

比例的因子负载较低外，高教育程度比例和农业户口比例的因子负载分别为 0.94 和 0.88，因子负载较高。

因子负载和特征值表明该方法相对可靠。该变量越大，代表相应社区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

 “社区治理效能”的测量本文选取了“社区安全感”和“社区支出”两个指标。2018 CLDS 对“社区

安全感”设置了题项，让受访者从“很安全、较安全、较不安全和不安全”中选择自己对社区安全感的认

知。本文将安全感分为“安全”和“不安全”两类，选择“很安全、较安全”的为“安全”，编码为 1；

选择“较不安全、不安全”的为“不安全”，编码为 0。“社区支出”使用了从各省统计年鉴中获得的

 “省级城乡社区支出”数据。④

 （三）变量描述
2018CLDS 个体问卷中存在一定的缺失值，我们比较了全样本和剔除缺失值后剩余样本在收入、

教育、农业户口比例等指标上的分布，发现缺失样本并非完全随机缺失（missing completely at random，

MACR），而是与社会经济地位存在相关，符合随机缺失数据的条件（missing at random，MAR）。因此我

们对存在缺失值的指标运用了多重填补的方式进行处理。填补的回归方程中使用了年龄、教育程度、性

别、政治面貌、居住类型、户口类型等变量。以下表 1 是对社区层次变量的描述，表 2 是对受访者个体变

量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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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社区相关变量描述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社区矫正人数 126 4.444 7.093 0 65
有无社区矫正人员（1为有，0为无） 126 0.817 0.388 0 1

社区矫正人数（对数） 126 0.653 1.593 −2.303 4.176
社区SES 126 0.033 0.990 −2.434 2.301

省级社区支出（亿元） 28 788.7 511.6 114.3 2,091
 
 

表 2    受访者个体变量描述（N=4,304）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收入（对数） 9.871 1.194 −1.05 14.22
住房产权比例 0.707 0.455 0 1

年龄 43.95 13.56 15 90
受教育年限 11.1 4.021 0 18

农业户口比例 0.313 0.464 0 1
男性比例 0.449 0.497 0 1
党员比例 0.129 0.335 0 1

商品房小区比例 0.419 0.493 0 1
邻里关系因子 −0.511 0.995 −3.516 1.722

社区安全感 0.889 0.314 0 1
注：“收入”“住房产权”存在缺失值，采用了多重填补方式处理。

 （四）研究方法和模型设定
由于邻里关系因子是一个连续变量，本文使用了多重填补后的线性回归对邻里关系影响因素建模。本

文的基本模型可以用矩阵的方式简化为：
yn∗1 = xn∗pβp∗1+un∗1

yn∗1 xn∗p

βp∗1 un∗1

其中， 代表 n 个观测值的邻里关系分值的向量， 则为 n 行（p−1）列自变量的观测值以及一列常数

1 组成的矩阵，其中的核心自变量是社区矫正人数（对数），同时也控制了住房产权、家庭人均收入、性

别等其他变量。 为总体参数矩阵。 为随机扰动项。①验证假设二、三时将对样本分组回归，模型设

定不变。验证假设三到假设五时将引入交互项，因此相应的自变量个数和估计参数的矩阵会相应增加。

由于多重填补后无法使用多层次模型，因此在模型中还设置了允许误差在社区层次相关来估计稳健的

标准误。

五、分析与模型

 （一）社区矫正和邻里关系
表 3 中模型 1 是仅包含控制变量的模型，模型 2 则是引入了“社区矫正人数”变量的模型。表中平均

RVI 表示缺失数据带来的估计方差改变的平均值，如果使用完整数据进行分析则该值为 0，模型 1 和模型

2 的该指标数值分别为 0.0214 和 0.0199，相对较小，表明缺失数据对于分析的影响不大。最大 FMI 值分别

为 0.1094 和 0.1097，按照最少填补的次数要求，M（最少填补次数）>=100*FMI，模型填补的次数 30 符合

要求，表明多重填补估计的可重复性较高。之后模型报告的这两个数值和前两个模型差别不大，说明多重

填补的方法适用于本研究。

从表 3 中模型 1 和模型 2 可以看到，无论是否引入“社区矫正人数”变量，性别、教育、收入和户籍

对邻里关系都没有显著关系，有显著关系的是年龄、党员身份、小区类型和住房产权，这表明：居民平均

年龄越大的社区，其邻里关系越强；共产党员的邻里关系强过非共产党员；住在商品小区的居民，邻里关

论城市社区矫正对社区凝聚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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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要弱于非商品小区；拥有住宅产权的居民，邻里关系强过没有产权的居民。这可能是由于年龄越大的居

民在社区的居住时间更长，其闲暇活动多数也在社区内，由此增加了邻里之间的互动；拥有住房产权的居

民居住稳定性越强，相对容易建立起熟人关系，而且也更关注社区利益；相对于非商品小区，商品小区的

居民来源更加多元化，社区异质性更强，因此邻里关系相对更弱；对于党员，其组织身份的先进性会要求

其更严格地遵守法规道德，参与公共事务，承担社会责任，这些都有助于他们建立良好的邻里关系。这些

结论与之前的研究大致相同。①
 
 

表 3    社区矫正人数以及社区 SES 对居民邻里关系的影响

自变量
因变量：居民邻里关系

 （1）基准模型  （2）社区矫正模型  （3）社区SES模型  （4）矫正与社区SES交互项模型

年龄 0.016*** 0.015*** 0.017*** 0.017***
 （-0.002）  （0.002）  （0.001）  （0.001）

教育年限 −0.003 −0.004 0.011* 0.011*
 （0.006）  （0.006）  （0.006）  （0.006）

性别（参照组：女性）

男性 −0.021 −0.02 −0.056* −0.056*
 （0.028）  （0.028）  （0.029）  （0.029）

政治面貌（参照组：群众）

党员 0.139*** 0.13*** 0.142*** 0.141***
 （0.041）  （0.04）  （0.039）  （0.038）

居住类型（参照组：非商品房小区）

商品房小区 −0.244*** −0.229*** −0.147*** −0.136**
 （0.06）  （0.057）  （0.054）  （0.054）

户口类型（参照组：城市户口）

农村户口 0.054 0.057 −0.099* −0.097*
 （0.064）  （0.063）  （0.053）  （0.053）

家庭人均收入（对数） −0.034 −0.026 0.0004 0.004
 （0.022）  （0.022）  （0.02）  （0.019）

住房产权（参照组：无产权）

有产权 0.196*** 0.201*** 0.164*** 0.164***
 （0.052）  （0.052）  （0.049）  （0.048）

社区矫正人数（对数） −0.062*** −0.067*** −0.052***
 （0.023）  （0.02）  （0.019）

社区SES −0.226*** −0.245***
 （0.034）  （0.034）

社区SES*社区矫正人数（对数） 0.042**
 （0.016）

截距 −0.883*** −0.914*** −1.424*** −1.474***
 （0.249）  （0.244）  （0.215）  （0.205）

平均RVI 0.0214 0.0199 0.021 0.020
最大FMI 0.1094 0.1097 0.129 0.133
分组数 126
样本数 4,304

填补次数 30
括号内为标准误*** p<0.01, ** p<0.05, *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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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模型 2 引入“社区矫正人数”变量后发现，社区的矫正人数对邻里关系确实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具体而言，社区矫正人数每增加 2.72（自然对数）倍，邻里关系因子平均降低 0.062 个标准差（邻里关系

的标准差近似为 1）。同时，社区矫正人数变量的加入，并没有改变其他基础变量与邻里关系的相关关

系。因此假设一是成立的，即社区矫正人员人数的上升会降低社区居民的邻里关系水平。
 （二）社区社会经济地位对社区矫正人数影响的改变
表 3 的模型 3 中首先加入了社区 SES 变量，结果显示，社区 SES 的系数仍为负向，而且社区矫正人

数的系数绝对值增加，p 值为 0.05 的水平显著。这表明社区 SES 和社区矫正人数存在共变，低社会经济地

位社区可能承接了更多矫正人员，因而在未放入社区 SES 变量时社区矫正变量对邻里关系的负面效果较小。

这也表明与缪佳等人之前的研究一致，不同于西方社会，中国社会中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社区的邻里关系较

弱，该结论对全国有代表性。①这种社区社会结构的力量独立于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属性之外，假设二成立。

模型 4 加入社区矫正人数和社区 SES 的交互项后，该变量系数估计值为 0.042，也在 P 值 0.05 的水平

显著。这表明社区矫正人数对于社区邻里关系的影响的确受到了社区 SES 的调节。同时矫正人员在高社会

经济地位社区对凝聚力负面影响更弱，假设 3.1 成立。
 （三）社区治理效能对社区矫正人数影响的改变
表 4 的模型 1 相较于表 3 中的模型 2 增加了省级社区支出变量。由该模型可知，省级层面的社区经费

支出对于居民个体邻里关系的影响在 p 值 0.05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省级社区经费支出水平越高，

对于居民个体邻里关系越具有提升作用。平均而言，省级层面社区支出每提高 100 亿元，居民邻里关系提

升 0.011。虽然相较于居民邻里关系的标准差来说，总投入提升的邻里关系数值可能不算太大。不过考虑到

省级层面总人口规模较大，平均到每个人身上的社区支出金额其实非常有限。同时，在模型 2 中继续加入

社区经费支出和社区矫正人数交互项后可以发现，该交互项值为正，且呈现出边缘显著的性质，p 值为小

于 0.069。一定程度上可以推断，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社区所在省份的社区投入越高，矫正人员进入

社区后对社区凝聚力的负面影响越小。也就是说，无论是主效应或是调节作用都显示增加社区经费支出可

以抵消社区矫正的负面作用。省级层面社区经费每提高 100 亿元，社区矫正人数对邻里关系的负面作用下

降 0.0059。

社区安全感也呈现出相似的结论。模型 3 相较于表 3 中的模型 2 增加了安全感变量，该模型显示，安

全感对于社区邻里关系的提升作用显著。感受到安全的居民邻里关系比不安全的居民邻里关系约高

0.363 个标准差。同时，模型 4 中继续加入安全感和社区矫正人数交互项后，也体现出了安全感对于社区矫

正人数负面作用的抑制。安全感和社区矫正人数交互项表现为正向边缘显著，p 值为小于 0.066。也就是

说，感觉社区越安全的居民其邻里关系越不容易受到矫正人员的影响。安全感变量的主效应和交互效应显

示的结果相同，在相同的矫正人数情况下，安全感高的社区中邻里关系更好。由此可见，社区效能确实有

助于降低社区矫正人数对邻里关系的削弱，假设四得到证实。
 （四）稳健性检验
由于本研究使用了多重填补，虽然该方法解决了缺失变量的问题，但是也存在缺失值无法准确预测的

风险。同时，多重填补的方法是从预测值的分布中随机抽取数值来替换缺失值，这在解决标准误估计问题

的同时，②也为该方法的可复制性带来一定的挑战。因此，本文在稳健性检验部分首先使用了非填补的原

数据再现分析结果，并在表 5 中进行了展示。删去所有有缺失值的样本后，进入模型的样本为 1911 个。因

为此处可以使用最小二乘法的线性模型估计，模型中可以报告判定系数。结果显示，模型 1 加入社区矫正

人数变量后模型解释力由原来的 0.088 上升为 0.099。③模型 3 到模型 7 加入社区 SES 和社区治理相关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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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省级城乡社区支出、安全感及其相关交互项对邻里关系的影响

自变量

因变量：居民邻里关系

 （1）城乡社区

支出模型

 （2）城乡社区支出和矫正人

数交互项模型

 （3）居民安全

感模型

 （4）居民安全感和矫正人

数交互项模型

年龄 0.015*** 0.015*** 0.015*** 0.015***
 （0.002）  （0.002）  （0.002）  （0.002）

教育程度 −0.004 −0.005 −0.005 −0.005
 （0.006）  （0.006）  （0.006）  （0.006）

性别（参照组：女性）

男性 −0.024 −0.024 −0.02 −0.02
 （0.028）  （0.028）  （0.028）  （0.028）

政治面貌（参照组：群众）

党员 0.134*** 0.137*** 0.115*** 0.117***
 （0.041）  （0.040）  （0.04）  （0.04）

是否商品房小区（参照组：非商

品房小区）

商品房小区 −0.222*** −0.224*** −0.241*** −0.239***
 （0.056）  （0.056）  （0.056）  （0.056）

户口类型（参照组：城市户口）

农村户口 0.043 0.045 0.053 0.055
 （0.060）  （0.059）  （0.061）  （0.061）

收入（对数） −0.032 −0.031 −0.025 −0.025
 （0.0213）  （0.0212）  （0.021）  （0.021）

有无产权（参照组：无产权）

有产权 0.206*** 0.208*** 0.202*** 0.203***
 （0.0518）  （0.0514）  （0.051）  （0.051）

社区矫正人数（对数） −0.071*** −0.126*** −0.06*** −0.109***
 （0.023）  （0.040）  （0.022）  （0.033）

城乡社区支出（百亿元） 0.011** 0.006
 （0.005）  （0.006）

城乡社区支出（百亿）*社区矫

正人数（对数）
0.006*

 （0.003）

安全感（参照组：不安全）

安全 0.363*** 0.324***
 （0.059）  （0.058）

安全感和矫正变量交互项

安全*社区矫正对数 0.055*
 （0.03）

截距 −0.974*** −1.2249*** −1.226*** −1.19***
 （0.241）  （0.23）  （0.236）  （0.237）

平均 RVI 0.0187 0.0176 0.0202 0.0194
最大FMI 0.1125 0.1157 0.1182 0.1214
分组数 126
样本数 4304

填补次数 30
括号内为标准误*** p<0.01, ** p<0.05, *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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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后，模型的解释力都可以达到 10% 左右，相对较高。同时，除了安全感和社区矫正人数对数交互项外，

各变量显著性基本和原先一致。而且该交互项的显著度为小于 0.107，仅略高于 0.1。而且，模型 6 和模型

7 中安全感本身对于邻里关系的提升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也就是说，当两个社区接纳了同样的矫正人员

时，居民安全感更高的社区凝聚力更好。这不违背假设四。

表 5    剔除缺失样本的居民邻里关系的影响因素分析

自变量

因变量：居民邻里关系

 （1）社区矫正

人数模型

 （2）社区

SES模型

 （3）社区SES和矫

正交互项模型

 （4）城乡社区

支出模型

 （5）社区支出和矫

正交互项模型

 （6）安全

感模型

 （7）安全感和矫正

交互项模型

年龄 0.0129*** 0.0130*** 0.0129*** 0.0112*** 0.0108*** 0.0108*** 0.0107***
 （0.002）  （0.002）  （0.002）  （0.002）  （0.002）  （0.002）  （0.002）

教育年限 −0.00698 0.0067 0.00701 −0.00582 −0.00711 −0.00588 −0.00629
 （0.008）  （0.007）  （0.007）  （0.007）  （0.006）  （0.007）  （0.007）

性别（参照组：

女性）

男性 −0.0126 −0.0394 −0.0378 −0.0128 −0.00927 −0.0113 −0.0101
 （0.039）  （0.033）  （0.033）  （0.033）  （0.033）  （0.034）  （0.033）

政治面貌（参照

组：群众）
0.125** 0.119* 0.137** 0.145** 0.125* 0.129**

党员 0.151* 0.125** 0.119* 0.137** 0.145** 0.125* 0.129**
 （0.076）  （0.0628）  （0.0615）  （0.0654）  （0.065）  （0.064）  （0.0642）

居住类型（参照

组：非商品

房小区）

商品房小区 −0.182** −0.124* −0.113* −0.151** −0.158** −0.166** −0.161**
 （0.079）  （0.0647）  （0.065）  （0.0686）  （0.068）  （0.067）  （0.0679）

户口类型（参照

组：城市户口）

农村户口 −0.0616 −0.156*** −0.155*** −0.0649 −0.0633 −0.0528 −0.0503
 （0.067）  （0.0532）  （0.0533）  （0.058）  （0.056）  （0.055）  （0.0555）

家庭人均收入

 （对数）
−0.0854** −0.0308 −0.0307 −0.0827*** −0.083*** −0.0739** −0.0743**

 （0.034）  （0.0298）  （0.0294）  （0.0293）  （0.0291）  （0.0289）  （0.0289）

住房产权（参照

组：无产权）

有产权 0.366*** 0.291*** 0.286*** 0.310*** 0.315*** 0.311*** 0.313***
 （0.082）  （0.0676）  （0.0677）  （0.0695）  （0.068）  （0.067）  （0.0674）

社区矫正人数

 （对数）
−0.0619** −0.0570*** −0.0448** −0.0582*** −0.118*** −0.0506** −0.108***

 （0.025）  （0.0192）  （0.0178）  （0.021）  （0.0401）  （0.0217）  （0.04）

社区SES −0.187*** −0.205***
 （0.0416）  （0.0437）

社区SES*社区矫正

人数（对数）
0.0323*

 （0.018）

城乡社区支出

 （百亿元）
0.00936* 0.00492

 （0.00507）  （0.00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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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研究问题为社区矫正人数对于社区凝聚力的影响。为了避免极值影响，对于自变量社区矫正人

数对数处理后进行分析。为了检验这种做法的稳健性，我们还将社区矫正人数处理为二分变量，即社区是

否有矫正人员后放入模型中。表 6 展示了相应的结果。模型 1 显示，有矫正人员的社区居民邻里关系的确

更低。模型 2 至模型 7 展示了加入社区 SES、社区治理效能相关变量的结果，结论大体和使用社区矫正人

数对数变量相同：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社区受到矫正人员的影响更大；居民感受更安全，矫正人员对于邻里

关系的负面作用更低。尽管模型 5 中有无矫正人员和省级社区支出的交互项不再显著，但省级社区支出本

身对于邻里关系存在提升作用。也就是说，在容纳同样的矫正人员时，社区所在的省份对社区相关投入越

高，该社区的邻里关系越高。假设五同样成立。因此，假设一到假设五的结论是稳健的。

续表 5  剔除缺失样本的居民邻里关系的影响因素分析

自变量

因变量：居民邻里关系

 （1）社区矫正

人数模型

 （2）社区

SES模型

 （3）社区SES和矫

正交互项模型

 （4）城乡社区

支出模型

 （5）社区支出和矫正

交互项模型

 （6）安全

感模型

 （7）安全感和矫正

交互项模型
城乡社区支出（百

亿）*社区矫正人数

 （对数）

0.00557**

 （0.00271）

安全感（参照组：

不安全）

安全 0.349*** 0.308***
 （0.0736）  （0.0703）

安全感和矫正变量

交互项

安全*社区矫正对数 0.0629
 （0.0387）

截距 −0.353 −0.926*** −0.930*** −0.314 −0.235 −0.589** −0.544*
 （0.329）  （0.302）  （0.297）  （0.28）  （0.283）  （0.285）  （0.282）

样本数 1,911 1,911 1,911 1,911 1,911 1,911 1,911
判定系数 0.099 0.126 0.13 0.104 0.109 0.115 0.117

括号内为标准误*** p<0.01, ** p<0.05, * p<0.1

表 6    有无矫正人员对于邻里关系的影响

自变量

因变量：居民邻里关系

 （1）有无矫正

人员模型

 （2）社区

SES模型

 （3）社区SES和有无矫

正人员模型

 （4）城乡社区

支出模型

 （5）社区支出和有无

矫正人员模型

 （6）安全

感模型

 （7）安全感和有无矫

正人员模型

年龄 0.013*** 0.015*** 0.015*** 0.013*** 0.013*** 0.013*** 0.013***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教育年限 −0.004 0.009* 0.009* −0.004 −0.004 −0.004 −0.004
 （0.005）  （0.005）  （0.005）  （0.005）  （0.005）  （0.005）  （0.005）

性别（参照组：

女性）

男性 −0.02 −0.049* −0.049* −0.023 −0.023 −0.019 −0.02
 （0.024）  （0.025）  （0.025）  （0.024）  （0.024）  （0.024）  （0.024）

政治面貌（参照

组：群众）

党员 0.109*** 0.12*** 0.119*** 0.113*** 0.115*** 0.098*** 0.099***
 （0.034）  （0.033）  （0.033）  （0.035）  （0.035）  （0.034）  （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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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  有无矫正人员对于邻里关系的影响

自变量

因变量：居民邻里关系

 （1）有无矫正

人员模型

 （2）社区

SES模型

 （3）社区SES和有无

矫正人员模型

 （4）城乡社区

支出模型

 （5）社区支出和有无矫

正人员模型

 （6）安全

感模型

 （7）安全感和有无矫

正人员模型
居住类型（参照组：

非商品房小区）

商品房小区 −0.194*** −0.13*** −0.115** −0.188*** −0.188*** −0.204*** −0.204***
 （0.05）  （0.047）  （0.047）  （0.048）  （0.048）  （0.048）  （0.048）

户口类型（参照组：

城市户口）

农村户口 0.04 −0.09* −0.093** 0.026 0.029 0.036 0.036
 （0.055）  （0.046）  （0.045）  （0.052）  （0.052）  （0.053）  （0.053）

家庭人均收入

 （对数）
−0.023 0 0.003 −0.028 −0.028 −0.022 −0.022

 （0.019）  （0.017）  （0.017）  （0.019）  （0.019）  （0.019）  （0.019）

住房产权（参照组：

无产权）

有产权 0.179*** 0.16*** 0.16*** 0.177*** 0.177*** 0.175*** 0.175***
 （0.047）  （0.045）  （0.045）  （0.047）  （0.046）  （0.046）  （0.046）

有无社区矫正人员

 （参照组：无社区矫

正人员）

无社区矫正人员 −0.228** −0.234*** −0.205*** −0.26*** −0.387** −0.219** −0.33***
 （0.088）  （0.073）  （0.07）  （0.089）  （0.156）  （0.086）  （0.12）

社区SES −0.19*** −0.287***
 （0.031）  （0.061）

社区SES*有社区

矫正人员

0.124*

 （0.069）
城乡社区支出

 （百亿元）
0.01** −0.003

 （0.005）  （0.012）

城乡社区支出（百

亿）*有社区矫正人员
0.014

 （0.013）

安全感（参照组：不

安全）

安全 0.311*** 0.209***
 （0.051）  （0.078）

安全感和矫正变量交

互项

安全*有社区矫正人员 0.122
 （0.098）

截距 −0.636*** −1.066*** −1.124*** −0.658*** −0.546** −0.902*** −0.809***
 （0.219）  （0.194）  （0.187）  （0.219）  （0.247）  （0.215）  （0.225）

平均RVI 0.0205 0.0217 0.0203 0.0193 0.0182 0.0207 0.0198
最大FMI 0.1138 0.1341 0.1358 0.1173 0.1188 0.1215 0.1236
填补次数 30

样本数 4304
括号内为标准误*** p<0.01, ** p<0.05, *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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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小 结

在国内现有社区矫正的相关研究文献中，主要关注的是社区矫正人员的管理、实施社区矫正的主体建

设和社区矫正的制度建设，比较偏重于“社区矫正”中的“矫正者”一面，但是忽视了社区矫正中的“社

区”一面，极少有研究关注社区矫正对于社区的影响，对其正广泛进入社区所带来影响的关注还不够。

社区矫正相对于监禁矫正有着历史进步的意义和价值，但是如何客观科学地评估社区矫正与社区的关

系，对于社区矫正的完善和社区治理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现代国家，任何一个制度或政策的出台，

都需要对制度或政策的执行效果做出评估，不过评估不能只关注制度或政策设计目标与目标实现之间的关

系，还要关注该制度或政策的出台对整体社会系统可能产生的影响，否则就可能产生新的社会问题，最终

也难以有效地实现初始目标。本研究的贡献在于揭示了社区矫正人数会对社区凝聚力产生负面影响，而且

这一影响在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社区里其表现也不同，低社会经济地位社区受到矫正人员的负面影响更

大。同时还发现，社区治理的效能会对社区矫正的负面影响产生调节，降低其负面影响程度。

以上发现不是要否认社区矫正这一行刑社会化的改革和实践，而是提醒我们，开展社区矫正工作首先

要重视对实施社区矫正的社区进行客观评估，只有在此基础上才可能制定合理的政策，形成有效的工作机

制，在对矫正人员实施刑罚社会化的同时也实现和谐社区建设发展。《中国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第十

七条针对矫正地点的选择明确提出，社区矫正决定机关应当根据有利于社区矫正对象接受矫正、更好地融

入社会的原则，确定执行地。第十八条指出，社区矫正决定机关可以委托社区矫正机构或者有关社会组织

对所居住社区的影响进行调查评估，供决定社区矫正时参考。不过在目前的社区矫正实践中，这类评估往

往流于形式，或者说偏重于对矫正者家庭的评估，但缺乏针对社区的评估。本研究结果说明，社区的人口

结构和社区社会经济地位是进行社区矫正评估时必须考虑的内容，因为二者形塑了不同的社区矫正环境。

客观认识社区矫正环境，分析在不同社区环境下，矫正进社区对矫正者和社区居民双方可能带来的影响，

有助于有针对性地开展社区治理。一方面通过社区治理为矫正者完成再社会化、回归社会、融入社会提供

一个和谐的空间；另一方面通过社区治理，减少社区矫正可能对居民带来的心理和行为层面的消极影响，

并通过创新性的社区行动来提升居民的安全感，促进社区信任，增强社区凝聚力，建设和谐社区。总之，

社区矫正并非只是矫正者的事情，它涉及到多方利益；社区矫正制度的完善并非只是完善司法制度的问

题，它涉及整个社会系统的制度协调。

 （责任编辑：牧 秋  见习编辑：朱 颖）

The Influence of Urban Community Correction
on Neighborhood Cohe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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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munity  correction  is  a  proces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urban  neighborhood  and  deviant

people.  With  using  2018  CLDS  data,  we  find  that:  firstly,  increasing  number  of  corrected  people  will

decrease  neighborhood  cohesion.  Secondly,  neighborhood  SES  has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negative

influence  of  community  correction.  Thirdly,  the  effectiveness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can  lessen  the

negative  impact  of  community  correction.  The  results  show to  promote  community  correction,  we  should

not  only  care  about  correction but  also  pay  attention to  building community  of  neighborhood.  We should

also  carry  out  the  evaluation  of  neighborhood  scientifically  to  promote  the  positive  interaction  of

community correction and neighborho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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